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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合同专用条款

（条款号2.5）
	合同签订后，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分两期支付合同款，第一期于合同签订后且财政资金到位后，采购人按本项目合同金额的38.6%作为预付款向成交供应商支付；第二期于成交供应商所有抽检服务完成，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并满足项目支付条件的，采购人收到成交供应商开具发票后30日内，向成交供应商按实支付剩余的61.4%服务款项。服务期间应按实际结算单价完成本次服务预算总价所折算的批次工作量，超出服务预算总价的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
	合同签订后，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分两期支付合同款，第一期于合同签订后且财政资金到位后，采购人按本项目合同金额的38.6%作为预付款向成交供应商支付；第二期于成交供应商所有抽检服务完成，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并满足项目支付条件的，采购人收到成交供应商开具发票后30日内，向成交供应商按实支付剩余的61.4%服务款项。服务期间应按实际结算单价完成本次服务预算总价所折算的批次工作量，超出服务预算总价的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成交人须按采购人要求进行抽样检验。抽检不合格率不得低于5%。若成交人达到工作要求，则采购人支付剩余合同价款的61.4%。若成交人未达到工作要求，则采购人按比例支付部分成交金额（最少不低于中标金额的85%）。实际支付的成交金额比例与工作要求的对应关系见下表：
食品抽检不合格率

实际支付成交金额比例

5%（含）以上

100%

4.5%（含）—5%（不含）

95%

4%（含）—4.5%（不含）

90%

4%（不含）以下

85%




